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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

□吴 超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不断调整、完善，从传统的社

会管理不断变革为现代的社会治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社会治理变革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社会管

理体制的调整与变革( 1978 － 1992 年)、从社会行政管理到社会管理的市场化( 1992 － 2002 年)、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 2002 － 2012 年)、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2012 年以来)。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逐步形成了总体

上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的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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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

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一个从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

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转型期，也处在从封闭半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

社会、由单一性社会向多样性社会的高速发展过

程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
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

进的潮流。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

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

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P43 伴随着这一转型过

程，中国的社会治理也不断调整、完善，围绕“建立

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进行社会治理”，以适应

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社会

管理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一、与改革开放同行: 社会管理体
制的调整与变革( 1978 － 1992 年)

改革开放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

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党的十四大报告概括指出: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这一波澜壮阔

的历史进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

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

开放。［2］P214 改革开放中，人民公社体制的解散、城

镇单位体制的式微、知青回城和农民进城、社区重

建和社区功能的再造、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实现市

场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交织着社会管

理和社会矛盾的问题，计划体制延续下来的行政

化社会管理体制亟需加以改变。
社会管理制度的变革一直和改革开放同行，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断松动指令性计划管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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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调整、变革，突破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中
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以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对
外开放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中国经济管
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
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
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3］P6

针对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体化管理体制，

尤其是针对过去几次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权“每次
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
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4］P281，实施“放
权”改革，开展党政分开、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改
革探索。从 1979 年开始，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改
设人民政府，各级党委和政府分署办公，并明确党
政机构职责分工。在农村，实行政社分开，废止政
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政权; ①在城市，搞
活企业，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实
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撤销行政性企业，政府部
门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在实行权力分开的同
时，又实施行政管理权限放权式改革，把中央管理
权向地方下放，主要涉及到经济管理权限、人事管
理权限和财政管理权限，［5］P85进一步消除权力过分
集中的弊病，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放权让利调动
各方积极性的过程，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的过
程使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赢得了自主权和积
极性，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为适度行政性分权
的政治和行政体制所取代，政治和经济逐步分开，

私人经济部门在公共部门旁边成长起来。［6］P209

改革开放中，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高
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体制逐步打破、放
宽、变活，推动着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变革。政府不
再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运动式、行政化的管理
方式被法制化的管理方式逐步取代，城乡分割的
二元制户籍制度日益松动，城市人口流动逐渐增
多，作为社会控制细胞和福利供给者的单位逐渐
变为比较单纯的工作场所。［6］P15 社会管理体制的
调整和变革增强了社会活力，放松管制带来了市
场活力和社会生机，进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顺
利发展，基本解决了 11 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
向小康迈进，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
了一个大台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华大地

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
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2］P210但由于
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管理的调整
和变革是在许多方面未进行配套改革、政府主要
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没有改变的情
况下进行的，社会管理仍从属于行政体制下的社
会管理。

二、市场化转轨: 从社会行政管理
到社会管理的市场化( 1992 －2002 年)

1992 年到 2002 年，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目标。面对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面对
着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的局面，社
会体制的改革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
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优先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探索和变革社会治理。

1992 － 2002 年，改革的重点仍然集中在经济
领域，其他建设全部围绕着经济建设逐步推进。
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对社会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体制改革的重点
从突破原有体制框架和消除双轨体制的摩擦转向
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改革从经济
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实行综合的社会配套
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

从“六五”计划开始，经济计划中增加了社会发
展的内容，计划的题目也相应改为“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计划”，而此前的五个“五年计划”都是仅仅
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此后，与经济发展相对
应的社会发展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 年 11 月，中
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求“建
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
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 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转变职能的同时，要“加
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
良好的社会秩序”。［7］P521、530这时，已明确把社会管理
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并要求建立多层次的社
会保障制度和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以促进达到
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①1982 年 12 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改革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
到 1984 年底，全国各地建立了 9． 1 万个乡( 镇) 政府，92． 6 万个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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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

社会治理与市场化改革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逐
渐凸显，不可能仅仅单纯地用经济的办法解决所
有的社会问题，这一时期开始直接把社会本身作
为改革的对象，提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
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由此解决社会问
题，推动社会建设。

1995 年 9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九五”计
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必须把社会
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把“保持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
康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8］P15021996 年
3 月 17 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一
○年远景目标纲要》具体部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推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要求按照社会事业
的不同类型“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运行机制”，注意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
发展政策的协调”。［8］P1883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行政体
制改革也同步推进。1998 年 3 月 10 日，九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要求转
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
正交给企业; 在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方面，提出适当
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9］P242 此
时，已明确社会管理为政府的三大基本职能之一。
1998 年，江泽民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大
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
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
进步的社会。”［9］P688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
年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再次重申并提出，人的全
面发展，各项事业和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
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
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10］P276、294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
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单纯依靠经济的增长并不能
实现这一目标，真正的发展必定是经济社会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正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
P·托达罗( Michael P． Todro) 所言，“发展不纯粹
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
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
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
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11］P50

只有加快经济建设，创造和积累更丰富的物质财
富，才能解决好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才能从
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同
样，也只有不断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管理，才能让
社会秩序不断从稳定走向和谐，从根本上保障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体制( 2002 － 2012 年)

2002 年以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地位逐渐
凸显，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
和谐的新征程，也开始了对社会管理发展道路和
体制创新的新探索。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把
“社会更加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重要依据，同时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将社会
管理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
的四大职能之一，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提出要
“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12］P28 － 29。
2003 年 7 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
上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
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13］P70 2006 年《中
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并列，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拓展为“四
位一体”，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关制度建
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并明确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
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
社会管理格局”［14］。第一次鲜明提出关于社会管
理体制的观点，对加强社会管理的具体途径进行
了部署，从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健全社会管理机
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等三个方面，就社会管
理作出了部署。表明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实现了
从宏观层面到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转变，也表明党
对社会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社会稳定是人民
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目标要求，提出“加快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建设”，要求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
结，“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
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全社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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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
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
局面。［15］P31 － 32由此，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正式提上党
和政府的工作日程。

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跃
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也是中国的
“社会管理年”。2011 年 3 月，“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独立成篇，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社会管理被赋予了更重的
分量。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专门出台了《关于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主题的确立，首先
源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把
握。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进程不断加快，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
显著增强，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
深刻变动，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给
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比如，人民内部矛
盾多样多发、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 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
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个别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刑
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利用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实施的新型犯罪增多，犯罪敏感性、关联性增强;

公共安全事故频发，安全生产事故、食品药品安全
问题和自然灾害突出;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 以及信息网络建设管理
面临严峻挑战、外部势力千方百计插手，等等。从
总体上看，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
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同
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
盾没有变，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
题依然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
建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理
念、制度、手段和方法已难以完全适应实际情况的
变化，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十分紧迫
又需要长期努力，这就要求必须继续抓住和用好

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

四、共建共治共享: 全面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 2012 年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同时，我国社会生产
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有 220 多种工农业产品
产量居世界首位。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不充
分，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主要制约因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建设平安中国的目标，

在深刻把握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的
基础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
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逐
步推进社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治理方式的科学
化和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使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
然有序。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管理和
改善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在改
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要加快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报告中首次明确了“社会
管理体制”这个概念，实现了从社会管理格局向社
会管理体制的转变; 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增加了“法
治保障”这一新内容，体现了社会管理与依法治国
的结合，社会管理不仅是行政性的管理，还将法治
作为社会管理基础性的保障。同时对加强社会管
理的措施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强调“社会管理法
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其
次，强调“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最后，强
调社会管理的重点工作在于“加强基层社会管理
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
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6］P27。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会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专列一章部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
新社会治理的目的是“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
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
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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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序”，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
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
共安全体系等方面对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
了阐述。［16］P539 － 540 在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
“社会治理”概念，“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理论上丰富了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内涵，也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
治理理论的时代意蕴。传统社会管理更多侧重单
一主体的政府管理、自上而下的政府管控，而社会
治理更加强调多元参与、共同治理，更加强调民主
协调、依法管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维护权利，是
共治与自治的结合、法治与德治的并用。

2014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
工作报告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作了具体部署，要
求“注 重 运 用 法 治 方 式，实 行 多 元 主 体 共 同 治
理”。［16］P850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第一次明确提出
“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概念，在依法治国的
基本方略下，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努力实
现社会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制度化。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并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17］P9为了有效回应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
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
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从推进制度建设的角
度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思
路和要求，一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等四化水平; 二是健全和加强公共安
全、社会治安防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治理四个
体系的建设。［17］P39 － 40

五、创新引领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
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围
绕“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进行社会治
理”，经过 40 年的社会治理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和国家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
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治理创新的力度，创
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提高防
范社会风险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社会治
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稳步
上升，并基本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
和独特优势的社会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我们
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
独特 优 势 的，是 适 应 我 国 国 情 和 发 展 要 求
的。”［18］P91我国社会治理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和独
特的优势，能够始终保持集中统一和高效领导，有
效地化解各种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
定; 同时，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统筹推进社会治理
的系统化科学化，最大限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能够
团结人民，凝聚各种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识聚力，

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正处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党
的十九大立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明确了推进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 到 2035 年，

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
谐有序; 到本世纪中叶，社会文明将全面提升，人
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17］P23 为适应新形
势新要求，尽快建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一步一步
把宏伟目标变为现实，一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
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共建是基础，形成多主体
参与，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治理机制，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治理体制。共治是关键，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核心作用，发挥政府的行政主导作用、社会各
方的协同作用、公众参与的基础作用，打造多主体
参与的信息沟通、协同治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共享是目标，构建共享发展平台，推进治理成果的
共享，使社会治理的成效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
及全体人民。二是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
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指明了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方法与途径。十八大提出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十八届五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十九大则提出
“四化”的新要求。所谓社会化，就是有效整合社
会各方面资源，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
理，引导包括专业化服务机构在内的各种社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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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所谓法治化，就是推进
法治社会建设，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
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智能化是指着力
推动科技创新，推进各种信息化平台建设，把大数
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提

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精确性和便利性，以信息化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业化要
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和社会治理各类人
才队伍，专业化工作精神与态度，综合运用专业化
工作的方法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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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Social Governance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WU Chao
(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ith rapid changes，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managemen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continuous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Adapting to the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evolution of so-
cial govern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i． e． ，the adjustment and reform of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
( 1978 － 1992) ，from social administration to marketiz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1992 － 2002) ，strengthening
and innovating in social management( 2002 － 2012) ，and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ince 2012) ． Through the long － term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ocial govern-
ance system that is fit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ocialist system of our country in the main and that has ob-
viou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advantage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social governance; historical change; uniqu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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